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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陳冠勛
電話：03-8227171#306.307
電子信箱：chen306307@hl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萬榮鄉明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7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福字第115000232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76550000A_1150002324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銓敘部修正之「服務機關（構）、學校服務證明書」

（以下簡稱服務證明書）及修正對照表，以及「行政院人

事行政總處（以下簡稱人事總處）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

理資訊系統（以下簡稱WebHR系統）製發離職與服務證明

書之格式及欄位必填情形一覽表」（以下簡稱一覽表）各

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114年12月30日部銓二字第1145912296號函辦理

（檢附原函及附件1份）。

二、查服務證明書最近一次係於民國97年9月23日修正。為簡化

機關製發證明書作業與便利證明書之保存及使用，銓敘部

與人事總處合作，於WebHR系統新增得數位化製發服務證明

書之功能，透過上開方式製發之證明書電子檔案，當事人

得於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（MyData）下載，便利保存

及使用；另同時提供各機關得於同仁離職時，視需要選擇

於WebHR系統製發整合離職資料及歷年所任工作之證明書功

能。準此，爰配合修正服務證明書相關欄位及填寫說明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500000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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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符實需；又修正後之服務證明書已上載銓敘部全球資訊

網/下載專區/常用表格下載/俸給項下。

三、各機關於WebHR系統製發離職及服務證明書時，應先視個案

情形，於「報表選項」選單之3個選項中，選擇所欲核發之

證明書。又系統依不同選擇，產製相應格式之證明書及預

設必填欄位之細部說明如旨揭一覽表。

四、前開WebHR系統相關功能將於115年1月16日上線，操作方式

請參考人事總處提供之「離職證明書與服務證明書整合及

數位化製發功能操作手冊」（請自行於WebHR系統/業務指

引/線上操作手冊下載）；如有系統操作相關疑義，得使用

人事總處「PICS人事資訊系統客服網」（https://pics.

dgpa.gov.tw/PICS），或洽WebHR客服專線：（02）2397-

9108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-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衛生所、花蓮縣身心健康及成癮防治所、
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、本縣
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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